清洁保洁服务考核要求及标准
一、清洁保洁服务考核要求
1．质量检查考核与奖惩 
（1）日常监管考核
日常监管以日常巡查监管工作为主，根据各项服务内容按日考核打分、按照周汇总信息评分。日常监管考核月评分为四周评分的平均分。
（2）满意度抽查评价
 依托学生会等学生组织（可安排成交单位相关人员参与监票与统计），组织每月进行一次师生（随机50人）对物业服务质量满意度的评价调查。调查形式为现场调查或网上调查，评价结果分为“满意”、“基本满意”、“不满意”三个档次，“满意”和“基本满意”评价结果所占百分比即为师生评价得分。
（3）月度综合评分
①月度综合评分=日常监管考核月评分×0.7+满意度抽查评价月评分×0.3以整数计（以去尾原则法计算）
②每月考核按月度综合评分分为3个等级，每个等级与对应的服务费扣减挂钩，于次月支付服务管理费时并付。考核分值达到90分以上为合格（含90分）；低于89-86分每少1分，扣除物业管理服务费200元；如得分低于85分(含85分），则每少1分，扣除物业管理服务费1000元，以此类推，扣减总额不超过物业管理服务费月度总额的20%。
③若成交单位累计两个月检评得分低于85分，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单位撤换该项目主要管理人员；若累计三个月检评得分低于85分，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并由成交单位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。
④“创文”未通过当地政府考评标准（或因清洁保洁垃圾清运等被扣分），则当月考核按85分以下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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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室外保洁范围考核总分为 20 分
（1）校园公共区域内露天地面、道路（含室外走廊）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2）校园建筑物周围露天水沟的垃圾杂物清理和疏通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3）校园绿化地内有明显杂物、垃圾、陈旧枯枝落叶（树上挂的胶袋、纸片等杂物）、花坛污渍，垃圾、有明显垃圾的扣2分；
（4）定期抹擦校内广告牌、宣传栏（清理宣传栏顶棚垃圾）和指示牌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5）果皮箱、垃圾桶内部垃圾清理、外表无明显污迹、无垃圾粘附物， 不合格扣2分；
（6）沙井、明沟内无杂物，路牙缝隙无垃圾、杂草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7）定期清理脱落、过期、超期限及非法的标语、广告，清理不及时或清理不彻底的扣2分；
（8）及时清理校园内零散的石头、砖头（含木块、杂物）不合格扣2分；
（9）定期清理建筑天面、天台、平台、飘台（窗）目视无杂草，落叶等杂物不合格扣4分。
2. 教学楼办公楼及图书馆公共区域内考核总分为 20分
（1）定期清洁楼内各种装饰制品，含门柱、镶字等，做无尘、无污渍、无蜘蛛网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2）擦拭大厅玻璃及不锈钢门框、消防指示灯，楼道及过道窗台、窗缝、插座盒无污、无蜘蛛网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3）卫生间地面无污渍、积水、天花板、灯具目视无灰尘、蜘蛛网、便器清净无黄渍、无污垢、异味、墙角、墙面、墙顶无积尘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4）保持洗手台面及台下无污渍、污垢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5）定期清扫过道的窗台、护墙砖、不锈钢扶手擦洗干净，做到无积尘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6）各楼道口处保持无杂乱、干净整洁。清洁卫生工具不得乱摆乱放,不合格扣5分；
（7）未按要求配备和及时更换踏垫、安全指示牌等设施扣5分；

3. 宿舍区域部份考核总分为  20分
（1）走廊过道及窗台、窗缝、扶手应做无积尘、天花、墙角无蜘蛛网、地面无垃圾、墙面无印痕、无积水、污迹、干净整洁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2）楼道口处干净整洁、无杂物，无积水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3）各楼层处卫生间及冲凉房等墙角、墙顶无积尘、污渍、蜘蛛网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4）便池有黄渍、污垢、异味,不合格扣2分；
（5）洗手台面及台下有污渍、污垢，不合格扣2分；
（6）公共卫生间、冲凉房、洗衣台地面无污渍、积水、天花板、灯具目视无灰尘、蜘蛛网、便器清净无黄渍、无污垢、异味不合格扣2分；
（7）周围明渠有明显垃圾、杂物或陈旧积水的扣1分；
（8）排水（排污）沟、渠、管非建筑垃圾堵塞不畅通的扣1分；
（9） 乱张贴广告，海报清理不及时或清理不彻底的扣2分；
（10）清洁用具及个人物品不安要求定点摆放或摆放不整齐的扣2分；
（11）保洁人员将可回收垃圾存放在公共楼道、楼梯底下及其它公共地方存放或垃圾当天清除不干净的扣2分。
4. 作业规范执行情况考核总分为  30分
（1）保洁人员按规定统一着装，安全、文明作业，不穿工作服扣2分；
（2）保洁人员上岗期间遵守广东松山学院的各项有关规定，未做到扣2分；
（3）及时、有效地处理紧急、临时发生的清洁事宜，经检查有不合格处每次扣2分；
（4）每天（含节假日）上午8：00前校园道路及周边公共区域的环境未完成每次扣3分；
（5）未按要求做好"除四害"工作每次扣3分；
（6）未按要求做好约定时间内洒水车清洗校园主要干道工作每次扣3分；
（7）校园清扫垃圾临时堆放时间超过20分钟，垃圾回收点未按照学校管理部门要求摆放，未能做到日产日清，果皮箱垃圾过夜每次扣5分；
（8）未按要求配备日常保洁所需的设备、工具、材料、清洁消毒剂等清洁用品每次扣3分；
（9）有严重影响师生正常作息行为或保洁时间不足（要求每天7:30-11:15,14:00-17:00保洁）的扣2分；
（10）管理人员、保洁人员不服从采购人日常临时工作安排每次扣5分。
5.其他方面考核总分为  10分
（1）每接到一次师生服务质量投诉，经核实无误的扣2分；
（2）对甲方提出的整改任务没按时完成得每次扣3分；
（3）未按学院要求，将散落在校园内的物资、家具、废弃物垃圾搬运至校内指定位置或清出校外妥善处理每次扣5分；
（4）垃圾清运后如周围出现散落垃圾每次扣3分；
（5）员工诚实守信，捡到失物主动及时交还失主或甲方、乙方寻找失主，经三方核实无误的加3分；
（6）甲方参加国家、省、市各类评审、检查、评比活动，乙方积极做好相关工作，表现突出，对相关工作起到促进作用或作出重大贡献得到甲方认可的加5分。
（7）在服务期内，所配备的设备、服务的效果等必须符合当地“创文”“创卫”活动的相关要求。未按要求完成每次扣10分。
（8）在合同期内按当地政府及省、市教育厅相关规定做好垃圾分类的方案，组织具体实施等要求。未按要求完成每次扣10分。
